
新竹縣新豐國小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1、2級緊急傷病 
請 119支援 

不需送醫 需送醫 
(中度三級傷病) 

學務處 
1. 現場秩序維護 

2. 疏散師生 

3. 檢傷分類 

4. 護送就醫 

5. 回報校安中心 

健康中心 
1.緊急救護處置 

教務處 
1. 聯絡家長 

2. 告知就醫地點 

3. 公佈停課、代課 

、補課事宜 

總務處 
1. 協調救護交通工具 

學生受傷事件發生 

導師或發現之教師請學生或同仁協助，護 

送傷者至健康中心。狀況不明者，應通知 

護理師前往現場評估處理 

通知校長啟動危機處

理小組，並通知教育

局駐區督學 

在健康中心擦藥或

休息觀察 

症狀改善後回班級

上課，並持續觀察 

1.導師聯絡家長帶往就醫 

（若為科任課或課後班老師

上課，則由科任課或課後班

老師於第一時間聯絡家長，

並告知班級導師事發經過） 

2.家長無法立即到校或聯絡

不到家長，由護理師或相關

人員送醫（見傷患護送就醫

原則）並陪伴照顧 

護理師處理，給 

予評估是否送醫 

導師聯絡家長並說明傷病情形

（若為科任課或課後班老師上

課，則由科任課或課後班老師

於第一時間聯絡家長，並告知

班級導師事發經過） 

瞭解原因、回報就醫、對外訊息發佈 

前往探視及慰問 

申辦平安保險 

事件追蹤 

結案 


